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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國民旅遊卡「強制休假補助費申請表」增列備註警語一案

，轉請查照辦理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總處培字第1050033833號書函辦

理。

二、請加強宣導公務人員確依「強制休假補助費申請表」之備

註說明，「休假人員之消費已申請休假補助費者，不得重

複請領差旅費、辦公費、業務費或其他公款，以免觸犯貪

污治罪條例」。

三、檢附原函影本1份。

正本：本府各處(嘉義縣政府人事處除外)、本府所屬各機關、嘉義縣各地政事務所、嘉

義縣各國民中小學(含永慶與竹崎高中)、嘉義縣各鄉鎮市公所、嘉義縣各鄉鎮市

戶政事務所、嘉義縣各鄉鎮市民代表會

副本：縣長室、副縣長室、參議辦公室、秘書辦公室、本府公報編行小組、人事處組織

任免科、人事處考核訓練科、人事處退休福利科 2016-03-03
11:05:3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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